
文匯要聞
20242024年年33月月2020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4年3月20日（星期三）

2024年3月20日（星期三）

A4 ◆責任編輯：甄智曄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及其修

正案昨日在立法會三讀通過，條例草

案及其修正案詳細說明了叛國等罪

行；叛亂、煽惑叛變及離叛，以及具

煽動意圖的作為等；與國家秘密及間

諜活動相關的罪行；危害國家安全

的破壞活動；以及境外干預等多

項罪行。香港文匯報摘要相關

要點，供讀者參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黃書蘭

何謂叛國何謂間諜何謂叛國何謂間諜？？ 條例講清講楚條例講清講楚
本報整理草案條文及修正案摘要本報整理草案條文及修正案摘要 定義清晰明確定義清晰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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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修正案摘要

讓法例更具前瞻性

◆因應某些公營機構對特區的安全或重要
利益有重要影響，以及或有較大機會接
觸國家秘密等，修正案建議賦權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可透過附屬立法，增
加就「煽惑離叛」罪或「國家秘密」相
關罪行適用的「公職人員」範圍，讓法
例更具前瞻性。

保護重要基礎設施

◆確保「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罪涵
蓋各類型破壞公共基礎設施行為，明確
「公共基礎設施」涵蓋「公共交通基礎
設施」，以及維持「物流」、「金融」
等公共服務的設施，並就「公共服務」
增加非窮盡例子，以顯示其涵義廣闊。

精準對應「潛逃者」

◆取消規限要等拘捕令發出後6個月才可
以對「潛逃者」採取措施的條款，讓保
安局局長有最大靈活性應對「潛逃者」
以及防止其規避相關措施。

◆明確無辜第三方在「潛逃者」被指明
前，已經向有關「潛逃者」租入物業，
不屬違法。而租賃人繳付的租金存入
「潛逃者」賬戶後，便會被凍結，讓有
關安排不會令「潛逃者」得益。

◆訂明任何人不得僅因與「潛逃者」在其
成為「潛逃者」前產生的合約、協定或
義務，而被視為違法，以盡量減少事前
與「潛逃者」成立或投資於合資企業等
第三方的影響。

◆訂明「潛逃者」所作出的特區護照申請，
會視為無效，申請者也不能提出上訴。

確保彈性與執行力

◆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維護
國家安全附屬法例的權力，以就維護國
家安全相關法律的具體實施事宜作出進
一步規定，及應對未能預視的情況，包
括可規定違反該附屬法例屬可公訴罪
行，並可為該罪行訂明罰款不超過50
萬元及監禁不超過7年的刑罰。

◆明確任何人在執行法定職能時，須尊重
並依法執行國安委根據香港國安法規定
履行職責時所作的判斷和決定。

◆賦權身為「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
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就國安教育的
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等，向其認為
適當的人發出指示。

保障國安事務相關人員

◆訂明任何公務人員須為維護國家安全的
工作，提供一切所需的協助，及時提供
一切合理的便利、配合、支持和保障，
包括及時提供所需的人力及其他資源，
運用其享有的一切權力及酌情權。

◆訂明為保障人員免受起底，容許以部門
或律師行等名義簽署文件的機制，擴大
至「指明案件」，包括不涉及國家安全的
案件，為涉及相關案件的人員提供更大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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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取國家機密

《條例草案》建議完善現行《官方機密條例》
中與「保護國家秘密」相關的罪行及條文，令與
國家或香港特區有關的秘密事項受到保護，免受
竊取或非法披露，包括訂明「非法獲取國家秘
密」的罪行元素包括明知某資料、文件或其他物
品屬國家秘密而在沒有合法權限下獲取；有合理
理由相信某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屬國家秘密，
並意圖危害國家安全，而在沒有合法權限下獲
取，最高刑罰為監禁5年。倘明知某資料、文件或
其他物品屬國家秘密，意圖或罔顧是否會危害國
家安全，而在沒有合法權限下獲取，最高刑罰為
監禁7年。
「非法管有國家秘密」方面，罪行元素包括明知某
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屬國家秘密而在沒有合法權
限下管有；有合理理由相信某資料、文件或其他物
品屬國家秘密，並意圖危害國家安全，而在沒有合
法權限下管有，最高刑罰為3年。倘明知某資料、文
件或其他物品屬國家秘密，意圖或罔顧是否會危害
國家安全，而在沒有合法權限下管有，最高刑罰為
監禁5年。
「非法在離開特區時管有國家秘密」方面，罪行
元素包括屬或曾經屬公職人員的人在沒有合法權限
下，在離開特區時管有憑藉其身份而獲取或管有
的、明知屬國家秘密的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並
意圖或罔顧是否會危害國家安全，最高刑罰為7年。
「非法披露國家秘密」方面，罪行元素包括屬或
曾經屬公織人員或政府承辦商的人，在沒有合法權
限下披露憑藉其身份獲取或管有或曾經獲取或管有
的、屬指明國家秘密的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最
高刑罰為監禁10年。
「非法披露因間諜活動所得的資料等」方面，罪
行元素包括在沒有合法權限下，披露明知或有合理
理由相信屬「間諜活動」所得的資料、文件或其他
物品，最高刑罰為7年。
「非法披露看來屬機密事項的資料等」方面，

罪行元素包括屬或曾經屬公織人員或政府承辦商
的人意圖危害國家安全，而在沒有合法權限下披
露及顯示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及在作出該項
披露時，表述或顯示該資料、文件或物品為該人
士憑藉其指明身份而獲取或管有或曾經獲取或管
有者；及該資料、文件或物品假若屬實的話，便
會屬或相當可能屬機密事項，最高刑罰為5年。

間諜活動

《條例草案》建議完善現行《官方機密條例》中與
「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及條文，以遏止間諜以及勾
結境外勢力，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包括訂明
「間諜活動」的罪行元素包括以接近、查察、越過、
進入或接達禁地，或出現於毗鄰禁地之處；致使無人
工具作出有關作為；取得、收集、記錄、製作或管有
對境外勢力有用處的任何資料，或將之傳達予任何人
等作為，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最高刑罰為監禁20
年。倘勾結境外勢力，意圖或罔顧是否會危害國家安
全，知道是虛假或誤導事實陳述，並向公眾發布該虛
假或誤導事實陳述等，最高刑罰為監禁10年。
在沒有合法權限下進入禁地等方面，罪行元素包括

無合理辯解或合法權限查察、越過、進入或接達禁地
或致使無人工具作出有關作為，並明知沒有合法權限
作出該有關作為，最高刑罰為監禁兩年。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等

《條例草案》建議引入新罪行充分保護公共基礎設
施，免受惡意破壞或削弱，以及打擊對電腦或電子系
統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包括訂明「危害國家安
全的破壞活動」的罪行元素包括意圖或罔顧是否會危
害國家安全，而損壞或削弱公共基礎設施，最高刑罰
為監禁10年。倘勾結境外勢力，最高刑罰為終身監
禁。
就電腦或電子系統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作為方面，

罪行元素包括意圖危害國家安全，而明知無合法權限
下，就某電腦或電子系統作出某作為及該作為危害或
相當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最高刑罰為監禁20年。

境外干預

《條例草案》建議立法禁止任何人配合境外勢力透
過不當手段影響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政府制訂或執行
政策或措施，立法會和法院履行職能，以及干預香港
特區的選舉等，以防範境外勢力不當地干預國家或香
港特區的事務，最高刑罰為監禁14年。
另外，《條例草案》亦建議並加以完善現行《社團

條例》，禁止所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包括在境外
成立，但實際上與香港特區有關聯的組織在香港特區
運作，以有效防範和制止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組
織在香港特區運作。
「禁止參與受禁組織的活動」方面，罪行元素包括

在某組織被禁止在特區運作或繼續運作後，任何人身
為該組織的幹事、以該組織的幹事身份行事、管理該
組織等，最高刑罰為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14年。而
任何人身為該組織的成員、以該組織的成員身份行
事、與該組織合作進行活動、向該組織給予援助等，
最高刑罰為處罰款25萬元及監禁10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工委負責人19日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發表談話。全文如下：

3月19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審議通過
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這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落實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的重大舉措，是
全面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法定義務的切實成果，
值得充分肯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
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
組成部分。憲法是我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根本
法律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都明確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和立法義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進一步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為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提供了有力法制保障，
有利於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有利於依法維護香港居民和其他人的合
法權利和自由，有利於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長
期繁榮穩定。
我們注意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立法過程經過了香港社會廣泛深
入的公眾諮詢和立法會認真全面的審議，條
例草案經過修改完善後獲得立法會全票支持
通過。這充分體現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
關、社會各界和香港同胞堅定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堅定維護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和法治秩
序的共同意志，具有廣泛社會基礎。我們相

信，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
司法機關將會遵循和貫徹法治原則，認真做
好條例實施相關工作。
根據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備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
定的法律進行備案審查，是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項重要職權。根據有
關法律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到報送備案的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後，將由有關工作機構
依照法定職責和程序進行審查，適時向全國人
大常委會報告備案審查工作情況。

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全面履行維護國安法定義務的切實成果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摘要
叛國等

有關叛國等罪行方面，《條例草案》指出，任何中
國公民若加入與中國交戰的外來武裝力量，或作為其中
一分子；意圖損害中國在戰爭中的形勢，而協助在戰爭
中與中國交戰的敵方；向中國發動戰爭；鼓動外國或
外來武裝力量以武力入侵中國；或意圖危害中國的主
權、統一或領土完整，而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
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
叛國罪還包括公開表明意圖犯叛國罪，即任何中國

公民意圖犯叛國罪，並公開表明該項意圖，即屬犯
罪；披露他人犯叛國罪的規定，即任何中國公民知悉
另一人已犯、正犯或即將犯下叛國罪，在合理地切實
可行範圍內，盡快向警務人員披露犯罪事宜，以及該
人所知悉並與犯罪事宜相關的關鍵事實。
若任何中國公民違反，可處監禁14年；非法操練
罪，即任何人未經保安局局長或警務處處長准許，而
向其他人提供指明操練，或為向其他人提供指明操
練，出席旨在提供指明操練的聚會，一經循公訴程序
定罪，可處監禁7年。

叛亂、煽惑叛變及離叛，
以及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等

有關叛亂、煽惑叛變及離叛，以及具煽動意圖的作
為等方面，包括叛亂罪，煽惑中國武裝力量成員叛
變，協助中國武裝力量成員放棄職責或擅離職守，煽
惑公職人員離叛，煽惑中央駐港機構人員離叛，意圖
犯指明罪行而管有煽惑性質的文件或物品，以及具煽
動意圖的作為等罪行。
《條例草案》指出，任何人加入與中國武裝力量進

行武裝衝突的武裝力量，或作為其中一分子；意圖損
害中國武裝力量在武裝衝突中的形勢，而協助與中國
武裝力量進行武裝衝突的武裝力量，或協助該武裝力
量所屬的政府、當局或組織；向中國武裝力量發動武
裝衝突；意圖危害中國的主權、統一或領土完整或特
區整體的公共安全或罔顧是否會危害中國的主權、統
一或領土完整或特區整體的公共安全，而在特區作出
暴力作為，即屬叛亂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
終身監禁。
煽惑中國武裝力量成員叛變，即任何人明知而煽惑

中國武裝力量成員，放棄職責及放棄向中國效忠；或
組織、發動或參與叛變，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
定罪，可處終身監禁。
煽動意圖的相關罪行，則包括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

為；發表具煽動意圖的文字；明知刊物具煽動意圖而刊
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該刊
物；或輸入具煽動意圖的刊物；或勾結境外勢力，干犯
上述罪行；或無合理辯解而管有具煽動意圖的刊物。一
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


